
成都理工大学硕博连读管理办法 

为进一步拓展我校博士生招生和培养方式，提高博士生培养质量，

根据教育部《2014年招收攻读博士学位研究生工作管理办法》（教学

[2014]4号）文件精神，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一、范畴 

硕博连读是指从已完成规定课程学习、成绩优秀、具有较强创新

精神和科研能力的在学学术型硕士生中择优遴选出符合条件的学生，

在通过博士生招生入学考核后，确定为博士生的一种招生方式。我校

只在有博士点的学科或专业开展此项工作，在学硕士生仅限于一年级

和二年级。 

二、选拔条件 

（一）思想品德良好，身心健康，无学术不端记录。 

（二）现为我校学制内学术型在读硕士学位研究生，具有全日制

普通本科毕业证书和学士学位证书，拟申请攻读全日制非定向博士学

位研究生。 

（三）申请条件 

硕士一年级： 推荐免试攻读的硕士研究生或硕士入学考试综合

成绩优秀的硕士研究生；在第一学年内完成硕士专业培养方案规定的

课程学习，其中英语必须及格。若未完成，则取消硕博连读资格； 

硕士二年级：申请人须完成培养计划规定的课程学习。申请人成

绩以硕博连读申报截止时间为准。 

对确有特殊学术专长和突出科研能力的申请者可适当放宽要求，



须提供相关证明材料，由学院与导师审核确认。 

三、申请专业和导师 

1.申请专业应与现读硕士专业相同或相近；如跨一级学科申请

硕博连读，须提供书面理由和相关证明材料，由导师和学院审核确

认。 

2.我校当年度具有招生资格的博士生指导教师可招收硕博连读

生，拟录取的硕博连读生占用导师当年度博士生招生指标。 

四、选拔程序与办法 

硕博连读资格选拔采取本人申请、所在学院审查推荐、研究生

院审批的方法，选拔全程秉持公开、公平、公正。 

凡符合条件者，须如实填写《成都理工大学硕博连读资格申请表》

（附表），在征得硕士导师和拟报博士导师同意后，交至所在学院审

查。学院审查通过后，须将《成都理工大学硕博连读资格申请表》及

相关材料交至研究生院审批。 

研究生院按当年博士研究生实际招生人数对获得“硕博连读”资

格的人数实行总量控制。 

五、入学考核 

取得“硕博连读”资格的硕士生，须参加我校博士研究生报名及

考核。对于考核不合格者不予录取。自动取消其“硕博连读”资格，

仍按硕士生培养。 

六、培养方式 

（一）“硕博连读”研究生博士阶段基本修业年限为 4 年。因客



观原因不能按期完成学业的，可按学校相关规定由本人提出申请、导

师学院同意、研究生院审批后适当延长学习年限。 

（二）“硕博连读”研究生应修课程总学分不少于所学硕士专业

和博士专业培养方案要求的课程总学分。 

（三）“硕博连读”研究生不进行独立的硕士学位论文工作，不

颁发硕士研究生毕业证和学位证。 

七、中期考核与分流 

为保证“硕博连读”研究生培养质量，硕博连读研究生进入博士

阶段学习后在规定的时间需参加“博士资格考试”，“博士资格考试”

合格者，继续按博士生培养，享受博士生待遇。“博士资格考试”不

合格、但符合硕士生要求者，可转为硕士生培养，学习年限和待遇同

硕士生。 

八、学费标准 

“硕博连读”研究生硕士生学籍阶段按硕士生学费标准缴纳；博

士生学籍阶段按博士生学费标准缴纳。 

九、其它未尽事宜由研究生院负责解释。 

 


